

枣住建工字〔2021〕45号


关于转发省住建厅等5部门《关于在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全面推进保证保险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局、枣庄高新区国土住建局，相关保险机构：

现将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山东银保监局、青岛银保监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在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领域全面推进保证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鲁建建管字〔２０２１〕８号）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情况，抓好贯彻落实。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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